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
周政字〔2017〕3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周村区工业领域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周村区工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7年1月22日
周村区工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形成务实高效、权责清晰的监管体系，防止出现部门安全监管缺位、职责不清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省政府令第2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部门“三定规定”和《淄博市工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暂行规定》（淄政字〔2016〕105号），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区工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市级以上监管企业除外）。

第三条  落实工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原则。

（一）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

（三）谁负责批准合法，谁负责打击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以属地监管为主。

第四条  工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分为综合监管责任、主体监管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业务监管责任。

第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萌水镇、商家镇除外）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负有综合监管责任。

第六条  下列部门负有主体监管责任。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负有主体监管责任。

（二）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对电力、民爆、军工及煤炭加工企业负有主体监管责任。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经竣工验收合格投产的，输送石油、天然气管道，包括输送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不含化工等企业厂内管道），以及对燃气和热力行业（包括燃气、热力、蒸汽、高温水管网）负有主体监管责任。

第七条  下列部门负有行业监管责任。

（一）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对其他工业企业（包含人工煤制气企业，不含本规定第六条第（一）、（三）款规定的企业）负有行业监管责任。

（二）商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危险化学品、矿山、烟花爆竹、电力、民爆、军工企业除外）负有行业监管责任。

（三）粮食部门对粮食储存和面粉生产企业负有行业监管责任。

第八条  下列部门负有业务监管责任。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生产经营单位（煤矿除外）职业健康监管工作；指导、监督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依法对冶金、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机械和烟草企业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危险化学品企业内及厂区至长输门站危险化学品管道（非承压管道）安全的监督管理。

（二）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锅炉（非承压锅炉）等用能设备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负责职责范围内核准、备案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含环保设施和节能设施改造项目）、设备运行安全的监督管理。

（三）公安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和烟花爆炸公共安全的监督管理。

（四）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依法查处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以及违法从事选（洗）矿的行为。

（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工业企业内新上建设项目，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拆除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铁路、交通、水利、电力、通信、机场等专业建设工程除外）。负责企业经营和使用天然气、人工煤制气、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液化气、蒸汽、高温水和其他燃气，以及相关输送管道安全的监督管理。

（六）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道路和水路货物运输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托运人、承运人、专用车辆及其驾驶人员、押运人员、装卸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

（七）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矿山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放射源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废物处置的监督管理；负责工业企业环保设施运行安全的监督管理。

（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企业登记中涉及安全生产登记事项的前置审批文件、证件进行审查。负责依法牵头查处不涉及许可审批且无明确主管部门的无照经营行为。

（九）质量技术监督（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特种设备（含承压锅炉、工业企业压力管道、气瓶及气瓶充装单位）、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生产企业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十）规划部门负责对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过程中涉及安全事项的法定前置审批文件、证件等进行程序性审查。

（十一）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查处职责范围内的企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

（十二）气象部门负责企业防雷安全的监督管理。

（十三）消防部门负责企业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履行主体监管责任的部门，应组织、协调负有业务监管职责的部门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企业没有主体监管职能部门的，其组织、协调职能由行业监管部门承担。业务监管部门必须根据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业务分工，依法依规对工业企业进行安全监管，自觉服从主体监管部门的指导、协调。

第十条  负有主体监管职责、行业监管职责和业务监管职责的部门，均应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或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未正确履行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依规追究主体监管、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责任。

第十二条  工业企业安全监管实行实名制。按照分级、属地的原则，将工业企业按综合监管、主体监管、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职责明确到具体部门、单位，建立监管台账，实行一部门一册、一镇（街道）一册。

第十三条  负有主体监管、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职责的部门应根据本规定明确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防止出现监管缺位和职责不清的问题，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原有规定（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月23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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